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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建抗〔2011〕10 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 

  按照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 2010 年全省抗震设计质量专项检查的通

知》（吉建抗[2010]23 号）的要求，2010 年 11 月 23 日-2011 年 4 月 1 日，省

抗震办组织有关专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两次抗震设防专项抽查工作。共抽查

了长春、吉林、延边、通化、白城、四平、辽源七个地区的 136 项新建工程及

中小学校舍抗震加固工程,建筑面积 162.2 万 m2。共涉及 74 家设计院, 14 家施

工图审查机构，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 58项,面积 66.2 万 m2;砌体结构 78项,建

筑面积 96万 m2。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全省的工程抗震设计、审查整体水平有较大提高。设计、审查人员能够高

度重视抗震概念设计，认真执行国家有关工程抗震设计的技术标准。违反《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等强制性条文的工程明显减少。 

  在这此检查过中上报材料较好的地区有长春、吉林、辽源、通化、白城、

延边、四平。个别单位至今没有按要求上报材料，如长岭县建筑设计室。 

  二、存在问题 



  （一）部分工程设计说明中没有给出设计基本地震动参数、设计地震分

组、抗震设防分类；有的没有给出框架抗震等级；有的没有给出《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以下简称《抗规》）、《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等现行标准执行

版本（导致执行条文不准确），或给出的版本已作废。 

  （二）个别工程设计说明中给出错误的抗震设防类别；有的计算书中给出

的地震动参数与结构说明中给出的设防烈度不一致。 

  （三）在中小学校舍的新建和抗震加固工程中，普遍存在抗震设防类别提

高和抗震设防烈度提高混淆的问题。 

  （四）有的工程提供的结构计算书与图纸不符，计算模型不准确和设计参

数选取不准确。 

  （五）个别中小学校舍项目检测单位的检测鉴定报告存在问题，其报告结

论与鉴定报告内容不符。设计单位缺乏对检测鉴定报告的认真理解和对工程实

际的了解，致使抗震加固设计方案不合理。其中黑龙江国振建筑工程技术研究

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第二工程质量检测站所做的检测鉴定报告存在一定问题，

且未到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备案手续，擅自开展检测工

作。 

  三、处理意见 

  （一）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将这次抗震设计专项抽检情况通知到有关

设计单位和施工图审查机构及其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对本次检查存在问题较

多的单位，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整改，并计入企业不良

记录，在吉林省建筑诚信体系平台中予以公示。 



  黑龙江国振建筑工程技术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第二工程质量检测站不

准进入吉林省建筑市场开展检测鉴定工作。 

  （二）对中小学校舍需进行加固的工程，一定要依照检测报告、鉴定结论

来确定加固设计方案；根据大面积排查鉴定要求做出的排查鉴定报告有可能不

满足加固设计深度要求，因此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加固设计需求检

测。 

  无论是新建、改建、扩建中小学校舍工程都必须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技术

标准，不准随意提高或降低抗震设防标准。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确实把国家有关工程抗震的方针、

政策落到实处；结构专业技术人员要坚决执行国家现行工程抗震的强制性技术

标准、规范，确保新建工程、抗震加固改造工程的抗震质量。 

   

  附件：全省抗震设防质量专项抽检典型工程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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